
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三住宿生公告 

一、5/25(一)至 5/28(四)宿舍公物檢查，請將「期末住宿生公物檢查表」交由夜間

宿輔老師檢查簽章，用品若有損壞遺失請提出合理說明，否則一律照價賠償。 

二、5/28(四)18:00~18:30 宿舍大掃除及夜間宿輔老師檢查。 

三、離開宿舍時，務必將寢室內部全部清空，所有物品整齊歸位，行李可暫時放置

於 4樓、5樓電梯口，請留通道，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。     

四、期末搬行李：(不開放進入房間，僅於 4樓、5樓電梯口搬行李)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6/1(一)畢業典禮          

典禮流程結束後,才開放車輛進入校園。 

    搬行李借用電梯卡，請至學務處登記。 

    如未能在上述時間搬行李者，請先告知宿輔老師，再另行約時間。 

    未將行李搬走者，將由學校依廢棄物處理，不得異議。 

五、請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向警衛室登記，未攜帶證件者不得進入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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